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459 公司简称：哈铁科技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的重大风险。公司已于本报告中详述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相关风险，详见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风险因素”
的相应内容。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哈铁科技

股票代码

688459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刘钦明

0451-86445573

哈尔滨市松北区橙泽路2599号

crtc@cr-tc.cn

证券事务代表

张冶冰

0451-86445573

哈尔滨市松北区橙泽路2599号

crtc@cr-tc.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本报告期末

3,860,010,702.36

3,302,926,158.25

本报告期

273,051,838.39

21,526,245.25

20,888,560.49

9,510,237.27

0.65

0.0448

0.0448

10.54

上年度末

4,053,030,496.36

3,329,301,681.25

上年同期

252,748,128.41

895,096.82

-1,239,661.98

33,239,098.55

0.03

0.0019

0.0019

13.0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76

-0.7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03

2,304.91

不适用

-71.39

增加0.62个百分点

2,257.89

2,257.89

减少2.52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

中车（北京）转型升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制造业
转型升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车国创（北京）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华舆国创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中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申培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

54.42

4.34

4.27

3.05

3.00

3.00

3.00

2.90

1.53

1.29

1.公司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
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均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中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中车国创（北京）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华舆国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4.00%的股份，并
持有中车国创（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华舆国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车国创（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45.00%的股
份；3. 中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中车（北京）转型升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
车（青岛）制造业转型升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8.75%的股份，并
持有中车（北京）转型升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制造业转型升级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车（北京）转型升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49.00%的股份；4.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中车（北
京）转型升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制造业转型升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30.00%的股份，并持有中车（北京）转型升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制造业转型升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
人中车（北京）转型升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5.00%的股份；5.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
数量

261,199,999

20,844,318

20,495,818

14,654,269

14,405,011

14,405,011

14,405,011

13,896,332

7,327,134

6,215,00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261,199,999

0

0

0

14,405,011

14,405,011

14,405,011

0

0

0

19,335

0

0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261,199,999

0

0

0

14,405,011

14,405,011

14,405,011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459 证券简称：哈铁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4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铁科技”或“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第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南
的规定，编制了《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现将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26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12,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3.58元，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29,6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18,531,974.55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1,511,068,025.45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9月30日全部到位，并经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致同验字[2022]第230C000569号《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
1.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减：发行费用（不含税）

金额

1,629,600,000.00

118,531,974.55

募集资金净额

减：募投项目投入金额

其中：收购国铁印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红外探测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减：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加：收到银行利息

募集资金专户年末余额

1,511,068,025.45

325,057,293.77

322,701,223.77

2,356,070.00

250,000,000.00

28,516,267.95

964,526,999.63

2. 2024上半年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元

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上年末余额

减：本期募投项目投入金额

其中：红外探测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加：收到银行利息

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

金额

964,526,999.63

3,571,738.67

3,571,738.67

829,979.94

961,785,240.9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2年制定《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并经

2022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2年12月29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办法对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投向变更以及管理和监督作了详细规
定，并得到严格执行。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需要，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哈尔滨新区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哈尔滨新区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天津哈威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公司与上海哈威克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
的约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均严格
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募集资金，具体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哈尔滨新区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武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支行

合计：

账号

174001137071

02061801040025535

1001177429200287237

-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

2024年6月30日账户余额

939,532,835.92

0.00

22,252,404.98

961,785,240.90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元

投资项目

收购国铁印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红外探测器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

天津武清检测试验中心
建设项目

轨道交通智能识别终端
产业化项目

合计：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338,241,400.00

118,339,000.00

130,966,200.00

56,016,400.00

643,563,000.00

调整后投资总额

322,701,223.77

118,339,000.00

130,966,200.00

56,016,400.00

628,022,823.77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322,701,223.77

5,927,808.67

0.00

0.00

328,629,032.44

截至期末投资项目承诺
投资总额余额

0.00

112,411,191.33

130,966,200.00

56,016,400.00

299,393,791.33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 以前年度情况：
2022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8,605,

056.47 元，公司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8,605,056.47 元。上述以自筹资金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事
项已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
230C016386号）。

2. 2024上半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优化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6686 亿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
本要求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含12个月），在前
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9）。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受托方

中国银行哈尔滨新区
分行

中国银行哈尔滨新区
分行

中国银行哈尔滨新区
分行

中国银行哈尔滨新区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
行

产品
类型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
存款

定期存款

协定存款

认购日

2024年5月22日

2024年5月23日

2024年5月24日

2024年1月5日

到期日

不约定到期日

不约定到期日

不约定到期日

2025年1月5日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银
行账户余额

25,665,067.50

30,196,611.00

871,157.42

882,800,000.00

22,252,404.98

961,785,240.90

备注

募集资金账
户存放

募集资金账
户存放

募集资金账
户存放

募集资金账
户存放

募集资金账
户存放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1.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以前年度情况
2023年4月1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部分超募资金 25,000.00 万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已经于2023年5月9日召开的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公司募集资金定存到期日为2023年12月28日，到期日当天办理补流手续，超募资金已转
入基本户中。

（2） 2024上半年情况
2024年4月16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25,
0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8.82%。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
项已经于 2024年 5月 9日召开的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1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2024年，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目前均存放于中行开发区支行进行现金管理，目前均已办理
一年期定存，存款到期日为2025年1月5日，到期后执行补流程序。

2. 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尚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情况。
（七）募集资金节余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的项
目

收购国铁印务
有限100%股权

红外探测器研
发及产业化项
目

天津武清检测
试验中心建设
项目

轨道交通智能
识别终端产业
化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 如
有）

否

否

否

否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33,824.14

11,833.90

13,096.62

5,601.64

64,356.30

调整后的
投资总额

32,270.12

11,833.90

13,096.62

5,601.64

62,802.28

162,96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的 金

额（1）

32,270.12

11,833.90

13,096.62

5,601.64

62,802.28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

357.17

-

-

357.1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的 金 额

（2）

32,270.12

592.78

-

-

32,862.9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三、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之“（五）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
（1）-（2）

-

11,241.12

13,096.62

5,601.64

29,939.38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2）/
（1）

100

5.01

-

-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不适用

2025 年 6
月

2024 年 12
月

2025 年 10
月

-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357.17

32862.9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

证券代码：688459 证券简称：哈铁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3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24年8月
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4人，实际
出席监事4人。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所载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公
司治理等事项；在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内幕信息制度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哈尔滨国铁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哈铁科技公司2024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
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
违规使用和存放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切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哈铁科技公司

2024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24）。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公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该事项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的情形。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
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基本存

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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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半年度科创板航空
航天及先进轨交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6日（星期五）下午14: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9月 5日(星期四)16:00 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

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4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公司将参加由上交所主办的2024年半年度科创板航空航天及先进轨交集体业绩说明会，此次

活动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6日（星期五）下午14: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金明
董事会秘书：刘钦明
总会计师：王延坤
独立董事：费继友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6日（星期五）下午14: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9月 5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公司电话、传真、邮箱 crtc@veic.

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451-86445573
邮箱：crtc@vei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

show.sseinfo.com/）回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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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
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铁科技”、“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
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基
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
行的前提下，同意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定期
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并明确了上述等额置换的具体操作流程
规范。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26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12,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3.58元，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29,6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11,068,025.45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9月30日全部到位，并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
了致同验字[2022]第230C000569号《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哈铁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收购国铁印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红外探测器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天津武清检测试验中心建
设项目

轨道交通智能识别终端产
业化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33,824.14

11,833.90

13,096.62

5,601.64

64,356.30

调整后投资总额

32,270.12

11,833.90

13,096.62

5,601.64

62,802.28

实施主体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哈威克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哈威克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哈威克科技有限公司

三、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公司各募投项目支出含人工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及银

行操作要求，人员薪酬（含工资及工资附加费等）应通过公司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基本存款账
户直接办理。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人员薪酬，会出现各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通过不同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况，不符合银行相关规定。

为了确保募投项目款项及时支付，保障募投项目顺利推进，公司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根据
实际情况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后续按季度统计使用
基本存款账户支付的募投项目人员费用，于次月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各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基本存款账户进行置换。

四、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1.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根据募投项目人员安排，确定募投项目实施人员名单和工时数据，

如有变化需实时调整。
2.各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募投项目人员每月薪酬及费用在对应募投项目中列支，由公司基

本存款账户统一支付。
3.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人力资源业务部门按季度依据工时数据汇总编制各募投项目实

施人员费用明细表，确认后提交各募投项目业务主管部门。
4.各募投项目业务主管部门核对相应募投项目人工费预算，编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使

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的申请单，履行资金支付审批流程后，提交各募投项目
财务部门。

5.各募投项目财务部门在监管银行批准后，将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的人员费用从
募集资金专户等额划转至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基本存款账户，监管银行定期抄送保荐机构。

6.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对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
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监督权，公司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
核查与问询。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保证薪酬发放的合规性，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

六、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议案》，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
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制定

了相应的操作流程，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该事项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的情形。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
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使用基本存
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含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
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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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富祥药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

富祥股份

董事会秘书

彭云

0798-2699929

景德镇市昌江区鱼丽工业区2号（鱼山与丽
阳交界处）

stock@fushine.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周启程

0798-2699929

景德镇市昌江区鱼丽工业区2号（鱼山与丽
阳交界处）

stock@fushine.cn

30049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82,414,380.47

-22,459,249.25

-49,435,881.99

86,717,527.61

-0.04

-0.04

-0.91%

本报告期末

4,679,910,680.40

2,462,533,093.37

上年同期

855,645,582.63

-59,674,511.28

-60,560,878.02

-83,587,215.43

-0.11

-0.11

-2.25%

上年度末

4,819,038,871.49

2,484,798,826.5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25%

62.36%

18.37%

203.74%

63.64%

63.64%

1.3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89%

-0.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包建华

喻文军

青岛恒泽睿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恒泽睿精选二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景德镇市富祥投资有限公
司

景德镇国控金融发展有限
公司

23,354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持股比例

19.71%

3.20%

1.53%

1.37%

1.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08,399,908.00

17,621,846.00

8,430,800.00

7,555,200.00

6,683,652.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81,299,931.00

13,216,384.00

0.00

0.00

0.0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33,530,000

0

0

0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杨绍刚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共青城蕴沣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蕴沣高供水2号证
券投资私募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1.19%

0.99%

0.92%

0.88%

0.80%

包建华先生持有景德镇市富祥投资有限公司57.85%的股权。

青岛恒泽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恒泽睿精选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4,670,800股外，还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760,000
股，合计持有8,430,800股；景德镇市富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7,555,200股是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景德镇国控金融发展有限公司除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0,000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6603652股，合计持有6,683,652股；杨绍刚持有的5,423,700股是通过长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共青城蕴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蕴沣高
供水2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持有的4,820,000股是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67,200.00

5,423,700.00

5,085,144.00

4,820,000.00

4,388,765.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所处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且主要原材料价格持

续处于高位，挤压了利润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公司管理层保持战略定力，着眼长远发展，坚持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坚决推行降本举措以提质增效，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024年上半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245.9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3,721.53万元；实现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671.75万元，同比增长203.74%，经营状况有所好转。

2024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减少亏损，主要原因为公司根据年度经营计

划，压实降本增效举措。一方面通过实施工艺优化、原料替代和溶剂回收等措施，使得医药板

块原料药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10.60%；另一方面，严格管控费用支出，使得管理费用、销售费

用支出金额减少2,051.93万元，同比下降23.21%。

报告期内，公司稳健经营，诸多事项取得一定进展，主要情况如下：

1、持续拓展微生物蛋白业务，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政策层面，2022年习主席在参加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讲

到“要树立大食物观”，要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包括合成生物学在内的生物经济

是未来公司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并提出了探索研发“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实现食品工业迭代

升级，降低传统养殖业带来的环境资源压力。公司建设的年产2万吨微生物蛋白项目，是新质

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符合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旨在提升粮食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实现在合成生

物领域的高水平科技的自强自立，属于国家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范畴，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政

策和资金支持。公司将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推进项目建设，早日建成投产，并重点围绕微生物

蛋白业务市场开拓，推动该业务转化为公司利润增长点，实现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核心菌株方面，公司开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生产菌株一一短柄镰刀菌，并

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 9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专利，并收到了我国知识产权局下发的受理通知

书。公司持续拓展微生物蛋白业务，稳固先发优势，不断夯实公司在微生物蛋白领域的核心竞

争力。

在技术创新方面，公司“短柄镰刀菌发酵生产微生物蛋白关键技术及工业化应用”项目通

过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鉴定，鉴定意见认为“短柄镰刀菌发酵生产微生物蛋白关键技术及工业

化应用”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微生物生产高质量蛋白菌种选育技术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并建议加大推广应用力度。

在行业地位及市场拓展方面，公司是国内微生物蛋白行业的先行者、领跑者。2024年5月

18日，公司承办了首届全国微生物蛋白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大会。大会上，由数位中国工程

院院士（吴清平、陈坚、谢明勇）、专家、学者及分析师等专业人士进行蛋白相关专题报告，公司

代表也在大会上报告了富祥微生物蛋白产业发展进程，提升了公司在微生物蛋白行业的影响

力；会上公司还与香港绿客盟有限公司、马来西亚Ultimeat等微生物蛋白食品饮料应用领域的

产业合作伙伴代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除此之外，公司作为国内微生物蛋白先行者，已收到国

内外多家大型综合食品企业、健康新饮食领军企业、特殊需求单位等送样邀请，公司正配合下

游合作伙伴共同推进微生物蛋白原料在国内外食品应用领域的产品研发与市场推广，积极促

进微生物蛋白产业发展，并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赋能。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质量体系管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积极做好产品相关注册申报、认证

等工作。目前已取得国际清真食品认证证书，并正在开展 ISO22000、HACCP、BRC和SQF四大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同时也在积极准备递交国内新食品原料注册认证。

2、下游新药获批及公司新工艺原料药取得批文，打开市场增长空间

2024年5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一类创新药注射用舒巴坦钠-注射用度洛巴坦钠上市，并曾

于2023年5月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18岁及以上患者由鲍曼-醋酸钙不动杆菌复

合体敏感分离株所致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呼吸机相关性细菌性肺炎。该药品为公司舒巴

坦产品下游制剂，作为国内舒巴坦领域唯一通过国际市场认证的供应商，随着新药的获批上

市，为公司产品打开市场增长空间。

公司三氮唑工艺的他唑巴坦、无菌冻干原料药他唑巴坦钠均取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下发的《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祥太科学的他唑巴坦原料药、生产车间及生产线通

过药品GMP符合性检查，有利于推动祥太科学他唑巴坦原料药产品在国内外上市销售，有望

提升公司他唑巴坦产品市场份额。

3、子公司通过认证，拓宽国外准入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富祥科技成功通过欧盟REACH认证，代表富祥科技锂电池电解液

添加剂VC产品符合欧盟法规标准，可以在欧盟境内自由销售，拓展了海外高质量规范市场；

同时，VC产品也通过了 IATF16949国际汽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志着富祥科技从产品研发、

采购、生产、检验等各方面都满足汽车行业对供应链所设定的严苛质量要求，获取了汽车供应

领域的“通行证”。

4、省级化工园区认定，推动公司子公司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富祥科技、富祥生物以及公司参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凌富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所在的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鱼山医药产业园被认定为江西省化工园区，作为园

区的核心企业集群，公司依托省级化工园区的载体优势不断推进各项目建设，打造锂电新材

料、微生物蛋白重要生产基地和生物医药创新发展高地。

5、积极实施增持计划，彰显未来业务发展信心

公司管理层基于对公司业务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

信心，维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副董事长及全体

高级管理人员集体发布增持计划，上述人员累计增持 280.06万股，累计增持金额 2,872.98万

元，增持计划已按时完成。

6、坚持创新驱动，获得行业认可

2024年 6月，米思会依托米内网数据库，根据工业企业创新驱动力和专业推广力进行评

判，发布了国内医药行业广泛认同的品牌榜单一一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榜，公司再次荣登

2023年度中国化药企业TOP100排行榜，公司创新驱动力及专业推广力持续获得医药行业认

可。

7、助推本地经济发展，积极履行纳税义务

近年来，景德镇坚决贯彻落实工业强市战略，聚焦“3+1+X”产业体系，全面落实“1269”行
动计划，坚定推进工业倍增三年行动。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紧密围绕管理层制定的未来发

展规划，不断推动项目建设，致力于做优做强公司的三大应用领域。凭借努力和成就，公司被

景德镇市政府评为“2023年度工业企业纳税二十强”，这不仅是对公司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

关键作用的认可，也是对公司未来发展潜力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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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将于2024年8月29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

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